附件6

责令暂停担任勘察设计单位项目主要负责人
通知书
沪勘设质停资格[202×]010××号
责任人姓名：
由于你（证书注册编号或者身份证号）在一个记分周期（年月日—年月日）内被记分，存在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项目主要负责人工程质量违法违规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责令你暂停担任本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或设计专业负责人个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签发单位（章）
 年    月    日
任职单位名称:
签收人：，签收日期：
本单一式三份，一份责任人留存，一份所任职的单位留存，一份行政管理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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